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评估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选取与评

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上市公司”、“公司”）拟向汪

东颖、李东飞、曾阳云、吕如松、珠海横琴金桥一期高端制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严伟、珠海奔图和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孔德珠、汪栋杰、珠海奔图丰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余一丁、珠海奔图恒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彭秉钧、严亚春、珠海永盈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力、蔡守平、陈凌、况勇、马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收购其持有的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图电子”）100%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为本次交易

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

项后，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分析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

师与公司、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

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分析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

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分析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

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



产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

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一致。 

4、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

资产评估机构的审计和评估，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

告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一致确定，资产定价具有公允

性、合理性，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

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选取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的说明》之盖章页）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9 日 

 


